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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国新国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2025年9月8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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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2

年4月22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862号文准予募集注册，基金合同于

2022年8月23日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国新国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

金托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已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终止基金合同并履行基金

财产清算程序，此事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于2025年8月

26日发布《关于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2025年8月25日，

并于2025年8月26日进入清算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

定，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组成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混

合发起(FOF)A

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混

合发起(FOF)C

基金代码 015813 015814

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8月2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新国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5年8月25日）

基金份额总额

15,918,228.63份

其中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混合发起(FOF)A为15,860,390.25

份，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混合发起(FOF)C为57,838.38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努力控制风险和保持充足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资产

配置和精选优质基金，力求降低投资组合的波动性，力争获取基金资

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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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5%+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8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理论上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

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股票型基金中基金（FOF），高于债券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货币市场基金和货币型基金中基金（FOF）。

三、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2022年4月22日证监许可[2022]862号准予募集注册，由

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向社会公开募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2年8月23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72,225,631.88份，

其中A类份额72,055,560.88份，C类份额170,071.00份。自2022年8月23日至2025

年8月25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满3年后的对应日，若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基金合同》应当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方式延续。若届时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

规定被取消、更改或补充时，则本基金可以参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规定执行。”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为2025年8月23

日。因2025年8月23日为非工作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2025年8月25日。截至2025

年8月25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

述情形，本基金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终止《基金合同》并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四、财务会计报告

1、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报告截止日：2025年8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最后运作日 2025 年 8 月 25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2,769,595.33

结算备付金 95,978.88

存出保证金 8,887.84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863,757.61

其中：股票投资 0.00

基金投资 13,863,757.61

债券投资 0.0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0.00

衍生金融资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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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272,853.40

应收利息 0.00

应收股利 0.00

应收申购款 0.00

其他资产 0.00

资产总计 17,011,073.06

负债：

短期借款 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0.00

衍生金融负债 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0.00

应付证券清算款 0.00

应付赎回款 1,155,952.60

应付管理人报酬 8,100.85

应付托管费 2,025.24

应付销售服务费 17.39

应付交易费用 0.00

应交税费 0.00

应付利息 0.00

应付利润 0.00

其他负债 14,000.00

负债合计 1,180,096.0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5,918,228.63

未分配利润 -87,251.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830,976.9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011,073.06

注：报告截止日2025年8月25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15,918,228.63份，其中国新国证优选

配置6个月持有混合发起(FOF)A类基金份额净值0.9945元，基金份额15,860,390.25份；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

个月持有混合发起(FOF)C类基金份额净值0.9863元，基金份额57,838.38份。

五、清算情况

自2025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8日止的清算期间，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基

金资产处置、负债清偿及基金净资产分配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

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2,768,703.57元，应收活期存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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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人民币891.76元，清算期间货币资金流入人民币14,177,705.45元，清算期间

计提货币资金利息人民币1,506.38元，支付其他赎回款及费用人民币

6,035,322.95元，于清算结束日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0,911,086.07元，应收

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2,398.14元。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95,921.50元，应收结算备付金

利息人民币57.38元，清算期间计提结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12.85元，清算期间结

算备付金净流出人民币31,009.80元，于清算结束日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

64,911.70元,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70.23元。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8,882.23元，应收存出保证金利

息人民币5.61元，清算期间计提存出保证金利息人民币0.63元，清算期间存出保

证金净流出人民币8,882.23元，于清算结束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人民币6.24元。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人民币13,863,757.61元，上述基

金资产已于2025年8月27日全部变现，相关证券清算款已于2025年9月1日日终前

划回基金托管户。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清算款余额为人民币272,853.40元，已分别于2025

年8月26日及2025年8月27日日终前划回基金托管户。

3、负债清偿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人民币1,155,952.60元,清算期间计提应付赎

回款人民币4,869，226.87元，支付应付赎回款人民币6,025,179.47元，于清算

结束日应付赎回款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8,100.85元，该款项已于2025

年9月2日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2,025.24元，该款项已于2025年9月2

日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应付托管费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17.39元，该款项已于2025年9

月2日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4,000.00元,清算期间未新增计提

或支付其他负债，于清算结束日其他负债余额为人民币14,000.00元，其中律师

费9,000.00元，审计费5,000元，以上费用待清算报告出具日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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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25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8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入

1、存款利息收入（注1） 1,519.86

2、投资收益 595,034.78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93,832.37

清算期间收入小计 2,722.27

二、清算期间费用

1、银行手续费 0.00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0.00

三、清算净损益 2,722.27

注1：存款利息收入为活期存款利息收入、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和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六、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5年8月25日基金净资产 15,830,976.98

加：清算期间（2025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8日）净收益 2,722.27

减：清算期间计提并支付赎回、转出款 4,869,226.87

二、清算结束日2025年9月8日基金净资产 10,964,472.38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相关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

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各类基

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25年9月8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和存出保证金

产生的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

基金管理人国新国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

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

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七、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后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

后，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及时进行基金剩余财产

的分配。

八、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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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清

算审计报告》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

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清算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到国新国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查阅上述文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国新国证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9-0789

网址：www.crsfund.com.cn

国新国证优选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5年9月8日


